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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自行車車架(100)，包括：一前三角(110)；一後車架(130)，鉸接至該前三角(110)；
一本體(21)，聯結至該前三角(110)，且相對於該前三角(110)移動；一中軸(22)，繞著一
第一旋轉軸(B)而可旋轉地聯結至該本體(21)；其中該後車架(130)係鉸接至該本體(21)關
於平行於該第一旋轉軸(B)之一第二旋轉軸(C)。

2.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該本體(21)包括一自轉本體，其繞著一
自轉軸(A)而可旋轉地聯結至該前三角(110)，該第一旋轉軸(B)以及該第二旋轉軸(C)係為
平行，且相對於該自轉軸(A)偏移。

3.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該本體(21)係可擇地運動於一第一停止
位置(X)與一第二停止位置(Y)之間。

4.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包括一制動器，被配置以相對於該第一
停止位置(X)與該第二停止位置(Y)之間之該前三角(110)移動該本體(21)。

5.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包括一阻擋組件被配置以停止該本體
(21)於該第一停止位置(X)以及該第二停止位置(Y)之至少一者以及其間任何中間位置。

6.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該本體(21)係藉由形成四連桿組之二連
接棒(123，123’)，而鉸接至該前三角(110)。

7.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一第一鏈(131)係插入於該本體(21)以及
該後車架(130)之間，其中該第一鏈(131)係樞接至該本體(21)。

8.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包括一座墊桿(120)，繞著一第四旋轉軸
(D)而可旋轉地鉸接至該本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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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該第四旋轉軸(D)相對於該自轉軸(A)以
及/或相對於該第一旋轉軸(B)係為平行且與之有所偏移。

10.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一第二鏈(121)係插入於該座墊桿(120)以
及該本體(21)之間，其中該第二鏈(121)係樞接至相對於該第四旋轉軸(D)之該本體(21)。

11.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該座墊桿(120)係繞著一第一搖擺軸(F)而
搖擺地聯結至該前三角(110)，該第一搖擺軸(F)係平行於該第一旋轉軸(B)且與之有所偏
移。

12.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包括一吸震元件(27)，其插入於該前三
角(110)以及該後車架(130)之間，其中該吸震元件(27)係被設置以抑制該後車架(130)相對
於該前三角(110)之震盪。

13.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2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該吸震元件(27)包括一筒狀本體(28)以
及一滑動桿(29)，其可相對於該筒狀本體(28)滑動，其中該筒狀本體(28)以及該滑動桿(29)
之一係繞著平行於該第一旋轉軸(B)之一第五旋轉軸(E)，而可旋轉地樞接至該本體(21)或
至該前三角(110)。

14.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3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該吸震元件(27)之該滑動桿(29)以及該
筒狀本體(28)之另一者係鉸接至該後車架(130)。

15.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2項所述之車架(100)，其中該後車架(130)係鉸接至該吸震元件
(27)，其係藉由一第三鏈(137)可旋轉地在其中間點聯結至該前三角(110)，該前三角(110)
繞著一第六旋轉軸(G)，其平行於該第五旋轉軸(E)並且在該第三鏈(137)相對於該中間點
相反之點上分別樞接至該後車架(130)以及該吸震元件(27)。

圖式簡單說明

為了有助於理解本發明，並且顯示如何實施本發明，將藉由非限制之範例提供以下圖式

之說明，其中：圖 1係為具有根據本發明之車架之自行車的側視圖，且其本體位於第一位
置；圖 2係為圖 1之自行車的側視圖，其本體位於第二位置；圖 3係為圖 1與圖 2之自行車
車架的側視圖；圖 4係為圖 2之細節的放大圖；圖 5係為圖 3之車架的元件側視圖；圖 6係
為圖 1與圖 2重疊之示意圖；圖 7A以及圖 7B係各自為本體於圖 1與圖 2中的二個位置的示
意圖；圖 8係為本體之啟動以及阻擋裝置之第一實施例；圖 9係為本體之啟動以及阻擋裝置
之第二實施例；圖 10係為自行車之後視的示意圖；圖 11係為根據本發明之自行車的較佳實
施例之示意圖(提供有關於中軸區域之大尺寸代表圖)；以及圖 12至圖 14係為根據本發明之
自行車的額外三個實施例之示意圖(提供有關於中軸區域之大尺寸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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